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和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2007年1月18日召开的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2007年2月14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公司股

票于2007年2月15日实施后首次复牌。根据万家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原非流通

股股东(即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自2008年2月15日起，公司部分限售股

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可以申请上市流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作为万家乐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出具

关于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本核查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意见、口头证言、事实(包括通过万家乐

取得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其他当事人的有关材料)均由万家乐提供。万家乐已向

本保荐人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核查报告所涉及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

口头证言、事实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

责任。 

 

一、万家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改革方案要点 

1、资产重组对价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汇顺”）之实际控制

人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新”）协调顺德区政府共同出资收

购构成万家乐不良资产的七宗物业。其中广州三新收购七宗物业中的两宗物业，

作价131,715,182.18元。广州三新收购两宗物业不良资产及相应债务重组安排所



产生的对万家乐的价值和效益贡献作为本次股改对价安排的组成部分。 

2、股份对价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汇顺以外之其它非流通股股东按照各自的持股比例以送

股方式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执行一定的对价安排，使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

份变更登记日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得1.5股，总计向流通

股股东送出30,555,840股公司股票。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特别承诺事项 

除法定最低承诺外，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汇顺还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1、追送对价承诺 

（1）触发条件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广州汇顺特别承诺，在以下任一情况发生时，将向追加对

价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 

①截止2006年12月31日，广州三新未完成与本次股改相关的资产转让及债务

重组协议项下应于2006年12月完成之还款、付息义务； 

②截止2007年6月30日，广州三新未完成与本次股改相关的资产转让及债务

重组协议项下应于2007年6月完成之还款、付息义务； 

③截止2007年12月31日，广州三新未完成与本次股改相关的资产转让及债务

重组协议项下应于2007年12月完成之还款、付息义务。 

追加对价只在第一次出现上述情况之一时支付一次，支付完毕后该承诺自动

失效。 

（2）追送的数量 

追加对价股份总数为20,370,560股，按现有流通股份计算，每10股流通股获

付1股。 

（3）追送的对象 

触发追加对价条件发生后的第十个交易日（即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即原流通股部分）。 

（4）追送的时点 

在触发追加对价条件发生后的三十日内执行上述的追加对价承诺。 

2、垫付承诺 

对于未明确同意股改方案及因就股改事项履行相关审批程序而未在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前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非流通股股东，广州汇顺对应由

该等非流通股股东承担的对价安排予以先行垫付。该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广州汇顺偿还垫付的股份，或者以广州汇顺同意的其它方式安排对价。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广州三新已向万家乐付清了全部物业转让款及应付

的银行借款利息。按照资产转让及债务重组协议的安排，广州三新应承担转让物

业2007年度的全部经营亏损，2008年5月21日，广州三新已向万家乐付清转让物

业经审计确定的经营亏损2,353,362.23元。 

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于2008年2月27日、2008年8月20日、2009

年2月20日和2010年4月30日解除了限售： 

1、2008年2月27日，包括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在内的19家股东共计

94,160,351股股份解除了限售。 

2、2008年8月20日，包括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在内的5家股东共计14,166,173

股股份解除了限售。 

3、2009年2月20日，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建设财务公司2

家股东共计55,790,889股股份解除了限售。 

4、2010年4月30日，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信达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2家股东共计200,665,376股股份解除了限售。 

 

三、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履行情况 

（一）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 

1、关于追送对价承诺 

由于广州三新如约履行了相关还款、付息义务，未触发追送条款，故广州汇

顺的追送对价承诺已自动解除。 

2、关于垫付承诺 

截至股改实施日，广州汇顺为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顺德分行、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行广州信托咨询公司、上海亮人商贸有限公司、上海

超健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上海福尔斯投资咨询公司、上海天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高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云滨贸易有限公司、顺德市建设财务公司等十一家



非流通股股东代为垫付了对价股份共计3,948,962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原由广州汇顺代为垫付对价的上海亮人商贸有限公

司、上海超健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上海云滨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天眼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广州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上海福尔斯

投资咨询公司、景慧丽（原非流通股股东上海高起实业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已

于2008年3月10日转让给景慧丽）、佛山市顺德区建设财务公司、广东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等十家非流通股股东已向广州汇顺偿还了代垫股份。 

3、法定承诺 

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和义务。 

广州汇顺严格履行了在股改中作出的承诺。 

（二）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除广州汇顺外，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改中的承诺均为法定承诺：遵守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和义务。 

广东证券严格履行了承诺。 

 

四、万家乐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是否存在对万家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万家乐对该等股东的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万家乐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也不存

在万家乐为该等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总数为6,182,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

具体如下：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

序

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

股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申请日

持有的有限

售条件流通

股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申请前

已解除限售

的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股份总数 
占总股

本比例

1 0800005479 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 24.25% 0.12% 24.7% 827,016 0.12%

2 0899025139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89% 0.77% 0 5,355,384 0.77%

合        计 25.14% 0.89% 24.7% 6,182,400 0.89%

注1：①9家原非流通股股东分别于2008年2月14日、2008年7月9日和2009年1月19日向广州汇顺偿还了

代垫股份共计2,600,566股；②2009年度，以2010年3月26日为股权登记日，万家乐实施了10送2派0.6元（含



税）的利润分配方案；③2011年12月15日，广州汇顺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万家乐1,000,000股；

④2013年1月7日，广东证券向广州汇顺偿还垫付对价827,016股。通过上述变动后，广州汇顺现持有万家乐

股份172,472,10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27,016股，为广东证券偿还的垫付对价股份；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171,645,093股。 

注2：截至股改实施日，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股改实施日持有万家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152,000

股。经2009年度利润分配及偿还广州汇顺垫付对价后，该公司现持有万家乐5,355,384股，全部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六、对有关证明文件的核查情况 

为了核查万家乐限售股份持有人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与之相

关的其他情况，国信证券认真核查了以下文件： 

1、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东股份解除限售的申请； 

2、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3、关于限售股份持有人股权分置改革承诺履行的情况说明。 

 

七、保荐人结论性意见 

根据国信证券的核查，作出以下结论： 

1、万家乐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3、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

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由于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所持万家乐股份超过

1%，转让所持万家乐存量股份时应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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